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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全国青少年攀岩赛


竞 赛 规 程

1、 比赛名称：全国青少年攀岩赛
2、 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中国登山协会

协办单位：北京龙潭湖公园攀岩中心
赞助品牌：OZARK(奥索卡)品牌
3、 比赛日期: 2007年8月18~19日

4、 比赛地点: 北京龙潭湖公园攀岩中心
5、 比赛场地: 人工岩壁

6、 比赛形式: 难度赛和速度赛

7、 比赛项目

比赛共分五个年龄组，各年龄组再分设男、女两个组别。

年龄分组如下：

青 年 组：18—19岁（1988年-1989年出生）

少年A组：16—17岁（1990年-1991年出生）

少年B组：14—15岁（1992年-1993年出生）

少年C组：10—13岁（1994年-1997年出生）

少年D组：6—9岁  （1998年-2001年出生）

8、 参加单位: 以相关俱乐部、单位组队报名参加。

9、 参加办法

全国各专业俱乐部直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，于2007年8月15日前将报名表交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部。联系方法如下：

地　址：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

　　　　中国登山协会攀岩攀冰运动部

邮　编：100763

联系人：段大成

电　话：010-67144857

传　真：010-67117809

电子信箱：cmaclimbing@hotmail.com
10、 比赛办法

1、 各年龄组均设男女难度和速度赛；

2、 青年组、少年A组和少年B组的难度赛采用先锋攀登的方式；

3、 少年C组和少年D组的难度赛采用顶绳攀登的方式；

4、 难度赛分预赛和决赛，预赛前8名进入决赛；

5、 速度赛分预赛（排名赛）和决赛（淘汰赛），预赛前8名进入决赛；

6、 如果某年龄组参赛人数不足3人（含3人），将此组并入上一年龄组参赛（最大年龄组除外）；

7、 比赛规则由中国登山协会以国际攀岩比赛最新规则为基础，按照国内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制定。中国登山协会对此规则享有最终解释权。

11、 参赛队名额

参赛队名额不限，各参加单位可根据运动员人数配备适当数量的领队或教练，运动员家长可随队参加。

12、 运动员资格

1、 运动员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身体健康，无任何影响运动本身的不良疾病；

2、 运动员年龄应符合上述第七条的规定。

13、 录取名次及奖励

各单项均录取前6名，分别发给证书和奖品。不足6人的组别按实际参赛人数减一名录取名次。

14、 裁判员、定线员及仲裁委员

比赛的裁判员、定线员、仲裁委员及其工作人员由中国登山协会选派。工作人员的报到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上述人员必须按时报到，逾期报到者不予安排工作，一切费用自理。

15、 报到及离会

1、 运动队报到时间：2007年8月17日14:00-19:00点；
2、 运动队离会时间：2007年8月20日上午；

3、 运动员报到时参赛必须持身份证、户口本等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，否则不能参赛。
16、 食宿及交通

食宿和交通由各参赛队自理。

17、 比赛的场地、岩壁和技术装备

比赛场地、岩壁及公用技术装备由承办单位提供。安全带、攀岩鞋等个人技术装备由运动员自带。

18、 违纪处罚办法

1、 参赛运动员若有任何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将取消该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及成绩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1~3年禁赛处分。

2、 工作人员（包括裁判员、定线员及仲裁委员）必须模范遵守比赛的各项规定，秉公执裁，如有徇私舞弊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进行严肃处理。

19、 兴奋剂检查和处罚办法

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将对运动员进行违禁药物抽样检查。违者按国家体育总局《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》的规定处罚。

中国登山协会   
二OO七年七月十日

